
公司內部規則是否訂定並於公司網站揭露禁止公司董事或員工等內部人利用市

場上無法取得的資訊來獲利？ 

本公司依據公司治理守則第十條『本公司應重視股東知的權利，並確實遵守資訊

公開之相關規定，將公司財務、業務、內部人持股及公司治理情形，利用公開資

訊觀測站或公司設置之網站提供訊息予股東。』 

並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程序』，明定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

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並簽署保密

協定。知悉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不得洩露所

知悉之內部重大資訊予他人。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不得向知悉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人

探詢或蒐集與個人職務不相關之公司未公開內部重大資訊，對於非因執行業務

得知本公司未公開之內部重大資訊亦不得向其他人洩露。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採取適當法律措施： 

1.本公司人員擅自對外揭露內部重大資訊或違反本作業程序或其他法令規定

者。 

2.本公司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之內容超過本公司授權範圍或違反本作

業程序或其他法令規定者。 

3.本公司以外之人如有洩漏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情形，致生損害於本公司財產

或利益者，本公司應循相關途徑追究其法律責任。。 

其他因身分、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人，本公司應促其遵守

本辦法相關規定。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義

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並簽署保密協定。另上述人員不得洩露所知悉之

重大資訊予他人，並不得探詢或蒐集與職務無關之重大資訊。 

公司治理相關辦法請參考本公司重要內規 

 

本公司訂有「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並置放於公司內部公開網站上之重

要內規，本公司受僱人員於初任職時簽署保密合約書；另本公司於每月提醒經理

人申報股權異動電子郵件中，宣導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網站上內線交易

之相關資訊及規定，提供即時相關法條異動事項。 

 


